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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7/2021_2022__E4_BB_B7_E

5_A4_96_E8_B4_B9_E7_c46_77656.htm 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规

定，价外费用是指向购买方收取的手续费、补贴、基金、集

资费、返还利润、奖励费、违约金（延期付款利息）、包装

费、包装物租金、储备费、优质费、运输装卸费、代收款项

、代垫款项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费用。凡价外费用无论会

计制度如何核算，均应并入销售额中计征增值税额。特别要

说明的是，以下几种价外费用要征增值税： 1.对纳税人代中

央、地方财政收取的各种价外收入都应并入货物或应税劳务

的销售额征收增值税； 2.从1994年起，原价外征收的电力建

设基金应并入价内，由电力企业统一核算，单独反映，并依

法缴纳增值税； 3.从1994年1月1日起，原价外征收的三峡基

金应并入价内统一核算，单独反映，并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

及其实施细则的要求，缴纳增值税； 4.对在价外与应征增值

税的销售收入一并收取的各种城镇公用事业附加，亦应按照

税法规定纳入增值税计税销售额中征收增值税。 如某企业销

售一批商品，商品价格50万元，收取包装物租金5000元。则

应计提增值税销项税额为：（50万元＋0.5万元）×17％

＝8.585万元。这便是不能只对商品价格征收增值税，而要按

商品价格和价外费用的总额征收增值税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